鄂政字〔2024〕337号  
鄂伦春自治旗人民政府关于鄂伦春自治旗

阿里河镇国土空间详细规划成果的批复
旗自然资源局：

你局《关于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国土空间详细规划成果审批的请示》（鄂自然资字〔2024〕242号）收悉，批复如下：

一、原则同意《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国土空间详细规划》（以下简称详细规划），请旗自然资源局严格落实《关于加强国土空间详细规划工作的通知》（自然资发〔2023〕43号）、内蒙古自治区自然资源厅《关于做好国土空间详细规划工作的通知》（〔2023〕227号）等相关文件及政策要求，着力将阿里河镇打造成具有地方特色的生态宜居、宜业、宜游镇。
二、请你局严格按照《详细规划》全面优化国土空间格局。同意详细规划确定的单元类型、主导功能、建设用地规模、总建筑规模、建筑高度控制、重要控制线等指标和管控要求，公共服务设施、市政公用设施、防灾减灾设施、交通配套设施的数量、用地规模和控制要求,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的规模,布局及控制要求,以及次干路及以上级别的道路布局和控制要求。

三、请你局严格按照《详细规划》加强详细规划组织实施，必须加强规划控制和监督管理工作，切实保障详细规划有效实施。《详细规划》是指导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建设和管理的依据，必须维护规划的严肃性和稳定性，任何部门和个人不得随意更改、违规变更。规划内容如需变更，必须严格按照规定程序报批。

专此批复

2024年12月27日        
